
动物防疫监督检查工作指引

一、检查事项

动物防疫监督检查

二、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畜禽定点屠宰资质

检查内容：查屠宰企业畜禽定点屠宰证、动物防疫条件

合格证、排污许可证“三证”是否齐全，是否在有效期内。

检查方法：查阅相关证照及材料。

（二）畜禽屠宰活动

1.畜禽屠宰企业选址和条件

检查内容：检查屠宰企业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并遵

守生态环境保护和动物防疫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畜禽屠

宰企业是否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水质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

用水供应条件；是否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待宰间、屠宰间、急

宰间、检验室以及畜禽屠宰设备和运载工具；屠宰多种畜禽

的，应当分别有独立的待宰间、屠宰间、急宰间以及畜禽屠

宰设备和运载工具；是否有依法取得健康证明的屠宰技术人

员；是否有经考核合格的兽医卫生检验人员；是否有符合国

家规定的检验设备、消毒设备设施以及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

污染防治设施；是否有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



设施或者无害化处理委托协议；是否有依法取得的动物防疫

条件合格证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证明文件。

检查方法：现场对屠宰企业相关情况进行实地检查，查

阅屠宰企业相关证明材料。

2.屠宰企业质量安全制度

检查内容：检查畜禽屠宰企业是否建立畜禽屠宰质量安

全管理制度；是否建立畜禽进厂（场）查验登记制度，依法

查验检疫证明等文件和畜禽标识，利用信息化手段核实相关

信息，如实记录屠宰畜禽的来源、数量、检疫证明号和供货

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没有检

疫证明等文件、畜禽标识不符合规定、检疫证明等文件与现

场查验情况不符或者发现伪造、变造检疫证明的，不得入厂

（场），并应当及时报告县（市、区）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是否执行国家待宰静养有关标准，保证畜禽在自然

状态下静养；是否遵守国家规定的操作规程、技术要求、质

量管理规范和本省有关规定，并严格执行消毒技术规范；是

否建立畜禽产品出厂（场）记录制度，查验肉品品质检验合

格验讫印章或者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如实记录出厂（场）

畜禽产品的名称、规格、数量、动物产品检疫证明号、肉品

品质检验合格证号、屠宰日期、出厂（场）日期以及购货者

姓名（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

是否建立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和产品召回制度，对召回的

畜禽产品是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进行无害化处理；畜



禽定点屠宰厂（场）接受委托屠宰的是否与委托人签订委托

屠宰协议，明确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责任。

检查方法：现场对屠宰企业相关情况进行实地检查，查

阅屠宰企业相关证明材料。

3.屠宰企业肉品品质检疫

检查内容：检查畜禽屠宰企业是否建立肉品品质检验管

理制度。是否按照国家畜禽屠宰肉品品质检验规程同步进行

肉品品质检验；经肉品品质检验合格的畜禽产品，畜禽定点

屠宰厂（场）是否加盖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印章或者附具

肉品品质检验合格标志，并出具合格证明；经检验不合格的

畜禽产品是否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

检查方法：现场对屠宰企业相关情况进行实地检查，查

阅屠宰企业相关证明材料。

4.屠宰信息报送

检查内容：检查屠宰企业是否按照国家统计调查制度的

要求，向县（市、区）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报送畜禽

屠宰、畜禽产品销售等相关信息。

检查方法：现场对屠宰企业相关情况进行实地检查，查

阅屠宰企业相关证明材料。

（三）屠宰安全生产

1.管理制度

检查内容：是否制定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是否有专人负责安全管理，员工上岗前是否经过



安全生产培训。

检查方法：查阅相关证明及安全生产管理相关制度，查

阅是否明确有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抽取 1-2 项企业安全生产

管理要求，随机选取现场员工进行提问，查阅安全生产培训

记录情况。

2.应急管理

检查内容：是否建立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并组织开展应

急演练。是否对本企业安全生产进行风险评估和预警，并依

据风险程度，采取针对性的管理措施。是否对易导致事故发

生和影响人员疏散、组织扑救的风险点，逐一制定防范措施。

检查方法：查阅企业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记

录，查阅企业风险评估和预警档案，查阅企业风险点防范预

案。

3.特种设备

检查内容：锅炉、高压容器和液氨存储设备是否有警示

标识和安全防护装置；锅炉、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是否通过

安全检查，并取得安全合格证书。特种设备操作人员，经培

训合格取得相应资质后，方能上岗。

检查方法：现场查看相关设备。锅炉、高压容器和液氨

存储设备等特种设备应当通过安全检查，有相关部门的安全

检查证明文件。相关设备的检查维护保养记录等。查看相关

人员资质证明，培训证明材料。

4.设备检修



检查内容：是否定期组织对消防、供电、制冷、锅炉、

高压容器、液氨存储、传动构件等设施设备进行检修保养。

检查方法：现场对照检修保养记录查看相关设备。

5.劳动保护

检查内容：在致昏、刺杀、剥皮、浸烫脱毛、燎毛、劈

半、修割、无害化处理等危险作业岗位是否有劳动防护措施，

现场工人是否得到有效防护。

检查方法：现场查看劳保措施落实情况。

三、检查依据

（一）《生猪屠宰管理条例》

第二十七条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

定严格履行职责，加强对生猪屠宰活动的日常监督检查，建

立健全随机抽查机制。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

施：

（一）进入生猪屠宰等有关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

（三）查阅、复制有关记录、票据以及其他资料；

（四）查封与违法生猪屠宰活动有关的场所、设施，扣

押与违法生猪屠宰活动有关的生猪、生猪产品以及屠宰工具

和设备。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监督检查人员不得

少于 2 人，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对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有关单位和

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二）《山西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进行

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畜禽屠宰等有关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

（三）查阅、复制有关记录、票据以及其他资料；

（四）依照法律规定，查封与违法畜禽屠宰活动有关的

场所、设施，扣押与违法畜禽屠宰活动有关的畜禽、畜禽产

品以及屠宰工具和设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

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被

检查的单位和个人不得阻碍、拒绝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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